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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807號解釋衍生的勞動法議題 

     編目 | 勞動法       主筆人 | 薛政大 ( 薛進坤 ) 
 

 

一、前言 

110 年 08 月 20 日做成之釋字第 807 號解釋（下稱釋字 807），宣告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然而，細究本解釋案係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家福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及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航）分別提出釋憲聲請，

而家福公司與華航為雇主立場，並非性別歧視之被害人，其平等權並未受侵害，釋字 807 為

何只論「性別平等」而棄其他爭議於不顧？再者，釋字 807 解釋理由書第一段至第三段表

示，聲請者分別主張該條文「剝奪女性勞工之夜間工作權，或減少其受僱之機會，有牴觸

憲法第 7 條、第 15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規定之疑義」、「不法侵害其財產權、營業自由及

契約自由等」，足見聲請釋憲之範圍，並不只有平等權，尚涉及工作權、財產權、營業自由

及契約自由等議題，但解釋文中除性別平等外，對其他議題毫無論述，似乎有「漏未裁判」

之嫌。 

本號解釋公布後，一般勞工與雇主的內心其實是惶恐的，因為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即

刻失效後，是指女性員工就可以毫無限制的夜間工作？還是不論性別都不可以夜間工作？

本號解釋並沒有答案，而形成了法律真空狀態。 

因此，在閱讀釋字 807 時，可以進一步思考下列問題：（一）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違

反性別平等的內涵與理由為何？（二）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即刻失效後，勞動條件應如何

調整？（三）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除了涉及性別平等外，是否影響雇主的營業自由

與契約自由？（四）為何工會或勞資會議可以取代女性員工的個人意願而同意？勞基法中

「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之規定是否恰當？ 

二、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違反性別平等的內涵與理由 

釋字 807 的論述過程主要在反駁最高行政法院所採取的見解，以最高行政法院 109 年

度判字第 230 號行政判決為例，該案認為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是符合性別平等的，判決理

由謂：「勞基法第 49 條有關女性勞工原則上不得在夜間工時工作之規定，於該法 73 年 7 月

30 日制定公布即已明文，其間雖曾於 91 年 12 月 25 日為部分修正，然上開原則並未改變。

源於男女在客觀上之生理差異，基於憲法第 153 條第 2 項，制憲者已要求國家應盡量保護

女工，所以對於女工之特別保護應係有意義且具有憲法規定之依據，國家可以依憲法第 153

名師說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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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制定勞基法第 49 條，特別優待女工，惟此種待遇只限於優待（保護），並無違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規定。又上開規定有雇主經工會（如無工會時

則為勞資會議）同意或勞雇雙方另行約定（下述）之例外規定時，亦得使女性勞工於夜間

工時工作，此等保護自難認侵害女性勞工憲法上之工作權。」係以「男女生理差異」、「國家

應盡量保護女工」、「特別優待女工」與「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作為合憲的論述基礎。 

因此，釋字 807 主要論述過程也是逐一駁斥上開論點，彙整理由如下： 

1、 本案應採中度標準從嚴審查。其立法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為差別待遇之手

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實質關聯，始與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無違。 

2、 該條款以雇主為規範對象，但其結果不僅僅就女性勞工原則禁止其於夜間工作，且例

外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始得為之，因而限制女性勞工之就業機會；而男性勞工

則無不得於夜間工作之限制，即便於夜間工作亦無須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顯係以性

別為分類標準，對女性勞工形成不利之差別待遇。 

3、 系爭規定之目的概為追求保護女性勞工之人身安全、免於違反生理時鐘於夜間工作以維護

其身體健康，並因此使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等，固均屬重要公共利益。 

4、 系爭規定竟反以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為由，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致女

性原應享有並受保障之安全夜行權變相成為限制其自由選擇夜間工作之理由，足見其

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然欠缺實質關聯。 

5、 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者，亦難謂因生理結構之差異，對其身體健康所致之危害，即必

然高於男性，自不得因此一律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6、 不僅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拘泥於僅得扮演特定角色，加深對女性不應有之刻板印象，

更忽略教養子女或照顧家庭之責任，應由經營共同生活之全體成員依其情形合理分擔，

而非責由女性獨自承擔。況此種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之雙重負擔，任何性別之勞工均

可能有之，不限於女性勞工。又，前述說法，對單身或無家庭負擔之女性勞工，更屬

毫不相關。 

7、 女性勞工是否適於從事夜間工作，往往有個人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異，究竟何種情形

屬女性勞工應受維護之權益，本難一概而論，未必適宜全由工會或勞資會議代表代事

業單位所有女性勞工而為決定。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女性員工在勞動條件上是否有差別規定之必要？早在釋字 807 以

前，職業安全衛生法（原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的修法歷程即可參考。該法於 63 年 4

月 16 日訂定，當時第 18 條（現為第 20 條）規定「雇主不得僱用童工、女工從事左列工

作：」將女工與童工同列，予以特別規定，而與成年男工不同。但是 80 年 5 月 17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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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將「女工」刪除，不再採取特別規定。是以，女性員工在勞動條件上是否有需要給予

特別限制或保護？並無實證研究的支持。畢竟各項職業病之認定、職業災害發生之危害因

素中，性別並不是主要影響因素，不論何種性別，遭受的風險大致相同，從而以性別作為

特別保護之基礎，似乎不太站得住腳。 

既然女性員工在勞動條件上沒有差別規定之必要，則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對女性員工

究竟是保護？還是歧視？學者林更盛之見解可供參考：「1.若是為了保護勞工身體健康，那

麼只保護女性免於夜間工作本身所帶來的身心健康的不利影響，卻不保護面對相同危害的

男性勞工，這構成了對男性勞工的歧視。2.另若從選擇工作時間的自由／獲得較高薪資的機

會來看，勞基法第 49 條的規定限制女性勞工從事夜間工作的自由、限制女性藉此提升薪資

的可能，但該規定對於男性卻沒有相同的限制，應認為同時構成了對女性勞工的歧視。因

此，在結論上，本文認為勞基法第 49 條規定造成了雙重歧視（doppelteDislcriminierung）的

結果1」。 

管見也認為此一規定，雖以保護為名，實質上已形成性別歧視，實質上也無從以限制

女性夜間工作達到保護效果。以維護女性夜間人身安全為例，難道女性不在夜間上班，其

人身就安全無虞？更甚者，維護人身安全應該是國家責任，豈能轉嫁給雇主承擔！ 

三、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失效後，對勞動條件之影響 

釋字 807 於 8 月 20 日公布後，勞動部立即於 9 月 3 日邀集學者討論，學者在會中針對

各面向討論，認為從母性保護觀點來看，不管是現行職安法規或者是兩公約以及其他國家

情況來看，都有妊娠、哺乳期間不得夜間工作這項保護，加上同條第 3 項「女工因健康或

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效力

也在，因此認為釋憲結果不影響「妊娠或哺乳期間女工不得夜間工作」規定2。 

再者，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失效後之發展，究竟是「取消所有夜間工作之限制」？還

是「不論性別，夜間工作都應該受到限制」？舉例而言，以往因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之規

定，很多公司內規都規定女性員工夜間搭計程車回家可以申報車資，則釋字 807 公布後，

究竟是公司可以不用再給車資？還是不論性別都可以申報車資？令各公司人資頭痛不已。

此一問題釋字 807 並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而應由立法者依社會、經濟發展需求而權衡3。 

管見以為，參酌國際勞工組織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約」（NightWorkConvention,1990

（No.171））之意旨，普遍地針對夜間工作者設定保護方式，例如免費的健康檢查、合理的

 
1  參見林更盛，論限制女性夜間工作 －評最高行政法院 109 年度判字第 230 號行政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02 期，2020 年 12 月，第 47 頁。 
2 參見網址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030220.aspx?utm_source=LINE&utm_campaign=lineuser  
3 社會環境變遷對女性員工夜間工作之影響，同學可以參見黃瑞明大法官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9030220.aspx?utm_source=LINE&utm_campaign=line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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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措施；轉換適合工作的機會；因懷孕、分娩、或健康因素的女性勞工應給予在夜間工

作之外的其他可行的選項等保護措施；協助勞工能履行家庭與社會責任；給予合理的報酬；

排班前應諮詢勞工代表等等4，應以不分性別普遍保護為宜。只是保護方式應如何規定，應

以家庭結構、工作型態、經濟與社會發展而為適度調整，並保留協商調整之彈性。 

四、限制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除了性別平等外， 

是否影響雇主的財產權、營業自由與契約自由？ 

因釋字 807 之聲請人，除行政法院法官外，尚有家福公司與華航，從而倘若只以性別

平等為唯一的理由，將無從回應雇主對此一條文的質疑，畢竟雇主不是性別歧視的受害人，

雇主能否以違反性別平等而聲請釋憲，頗有疑問。因此，家福公司與華航聲請釋憲時，係

以財產權、營業自由與契約自由受侵害為主要理由，並非性別平等。因此，釋字 807 未回

應雇主之財產權、營業自由與契約自由是否受侵害，似乎有漏未裁判之嫌。 

此一問題，許志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表示：「本號解釋聚焦於平等權，認系爭規定以性

別為分類標準，而形成對女性勞工不利之差別待遇，難認其採取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有

實質關聯，故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對於系爭規定侵害平等權之釋示，本

席敬表贊同。惟本案之聲請人分別為法院及雇主，而雇主之釋憲聲請所以受理，基本上係

因其憲法保障之營業自由有受系爭規定違憲侵害之疑義。多數意見單獨針對女性勞工之平

等權問題，作成系爭規定違憲之解釋，固足以回應法院之聲請，然對於雇主所主張之營業

自由受侵害部分，幾乎完全漠視，形同受理而未審查、判斷，實難謂允當。本席認為，系爭

規定係以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手段，限制雇主之營業行為。該手段既經

認定侵害女性勞工之平等權而違憲，則系爭規定以違憲手段限制雇主之營業行為，自構成

對雇主營業自由之侵害。」另一位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表示：「除了上述平等爭點外，

本案其實另涉及其他憲法上權利。按本案聲請人除法官外，另有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兩位聲請人。這兩位雇主在其聲請書中，除亦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性別平

等外，並另主張系爭規定侵害其營業自由、契約自由及財產權等。由於雇主並非性別歧視

之受害人，自無從主張其平等權受到侵害。然系爭規定確會干預到雇主之營業自由，而仍

有予以審查之必要。至於契約自由和財產權部分則可為營業自由的保障範圍涵蓋，毋須另

外審查。」而詹森林大法官也於協同意見書表示：「系爭規定一方面使女性勞工基本權受到

限制，另一方面亦使雇主在因應夜間人力需求上，不能僅視其業務應具備之能力及條件，

自由選擇締約對象或調度內部人力，而需特別考量勞工之性別，對雇主而言，即屬限制其

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契約自由，及第 15 條工作權與財產權內涵保障之營業自由。惟系爭

 
4 參見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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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既已如聲請人一（法官）所主張，侵害女性勞工平等權及工作權，而屬違憲，故無論

對聲請人二、三（均為雇主）所主張之雇主基本權限制，有無為進一步之審查，均不影響

系爭規定違憲之結論。是本號解釋雖就此未為論述，但應尚屬無礙。」三位大法官都以協

同意見書點出問題，但尚無一致的見解。 

管見以為，夜間工作的限制，對於雇主之營業時間、商業規劃、人力安排與財務成本

都有影響，不能避而不談。然而，限制員工夜間工作倘若屬於勞動保護，應考量如何協調

雇主的財產權與勞工的健康權，是「限制工作」還是「增加收入」？需要更多的實證數據

來做衡量。詳言之，限制員工夜間工作，主要的理由還是因為夜間工作「有違人體生理時

鐘之工作安排，影響其身體健康，係基於使社會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

之考量」。倘若如此，夜間工作的工資應該要比日間工作為高才對，為何輪班工作者還是不

同工而同酬呢？如果夜間工作的薪資比日間相同工作者為高，當勞工同意任職時，即已知

悉該工作性質與風險，雇主也給予相對應的回報，則勞基法還有沒有需要給予特別保護？

勞基法的特別保護是否影響雇主與勞工之締約自由？甚至是勞工的工作選擇自由？需要進

一步探討。 

然而，若從相反的觀點來看待，限制勞工夜間工作，正如同限制勞工加班時數一般，

避免勞工要錢不要命，自應該以法律做必要的限制，而且此一法律限制也不能以雙方合意

而排除適用。換言之，夜間工作的限制，雖對雇主之營業時間、商業規劃、人力安排與財

務成本有影響，但具有公益理由，只要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並非不可限制。 

五、為何工會或勞資會議可以取代個別員工的同意？ 

勞基法中「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是否恰當？ 

釋字 807 對此一問題，僅於解釋理由中提及「況各種事業單位之工會組成結構與實際

運作極為複雜多樣，工會成員之性別比例亦相當分歧，其就雇主得否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

作所為之決定，是否具有得以取代個別女性勞工之意願而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正當性，實非

無疑。」但並沒有說明此一規定是否合憲。雖然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可以藉由性別平等而

解決，但以工會同意取代個人意見之規定方式，於勞基法第 30 條（每日、每週工作時數）、

第 30 條之 1（工作時間變更原則）、第 32 條（延長工作時間）、第 34 條（輪班制更換班次

休息時間之變更）、第 36 條（例假之調整）仍然採用，此一爭議還是需要解決。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蔡烱燉大法官、蔡明誠大法官加入之協同意見書表示：「更在於系爭

規定之但書前段即「雇主經工會同意」乙句。而本件解釋主文及理由書均未就此部分為處

理，未深入探討工會甚至公會核心爭議（業必歸會、強制入會），也未趁此機會針對工會之

代表權及代表性暨相關問題包括與勞工工作自主權、企業營業自由以及勞工與雇主間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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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等之關聯，並進而由此等面向觀察、論述，更多著墨或作成解釋，至為可惜！……此

一企業工會依勞動基準法第 30 條（每日、每週工作時數）、第 30 條之 1（工作時間變更原

則）、第 32 條（延長工作時間）、第 34 條（輪班制更換班次休息時間之變更）、第 36 條（例

假之調整）及系爭規定等，竟有就該等事項同意與否之片面決定性權利。而上揭事項又均

屬勞動契約之核心事項，是企業工會之同意（不同意或否決），其法律效果等同取代雇主與

全體勞工為相關勞動條件之決定，且係可否之最終決定。從而，此等「經工會等同意」之

規定，自已重大限制受憲法保障之個別勞工之工作自主權、雇主之營業自由，並可以根本

變更或取代勞工與雇主雙方本於契約自由所已簽訂之契約約定（以系爭規定為例：如女性

勞工原本即係為夜間工作需要而與雇主簽訂勞動契約，則若工會不同意女性勞工夜間工作，

該女性勞工與雇主間勞動契約將因給付不能而無效，而且女性勞工因而無工作，也無薪資，

喪失就業機會，其工作權被剝奪）。類此情形，以系爭規定為例，能當然認企業工會不論是

否具代表性，均當然有代表個別勞工同意夜間工作或有權否決有需要之女性勞工於夜間工

作嗎？立法者以企業工會之同意，作為限制勞工及雇主上述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手段，如

何合於憲法比例原則？均顯然有疑！」 

蔡大法官明誠提出蔡大法官烱燉、黃大法官虹霞加入之部分不同意書表示：「如本號解

釋所言「就雇主對勞工工作時間之指示而言，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意程序，通常固具有維

護勞工權益之重要功能，避免弱勢之個別勞工承受雇主不合理之工作指示而蒙受生命身體

健康之危害。」有關團體協約之形成，係構成勞動條件之集體參與基礎。因此，團體協約

如何作出勞工有利勞動條件之同意權行使，藉以實現集體參與及勞資自治（即如契約自由

及私法自治）之理想，深值得關切。系爭規定但書以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作為例外許可女

性勞工夜間工作條件之一，則不容忽視工會或勞資會議之代表性或自主性等議題，是本號

解釋宜正面處理面對此等議題質言之，系爭規定原則禁止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例外開放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一定條件者。工會同意係屬

禁止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之例外許可之要件，其原本具有勞工集體意思形成與參與而追求勞

動有利條件之理想工會形式，現實情況是否存有差異及如何減少理想與現實之落差，則屬

於實務面之問題。如詳加推敲例外許可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之工會同意或勞資會議之集體參

與作為要件，則不容忽視工會或勞資會議作為追求勞動有利條件之議題。雖從現實面而言，

亦如本號解釋所指出「女性勞工是否適於從事夜間工作，往往有個人意願與條件之個別差

異，究竟何種情形屬女性勞工應受維護之權益，本難一概而論，未必適宜全由工會或勞資

會議代表代事業體所有女性勞工而為決定。況各種事業單位之工會組成結構與實際運作極

為複雜多樣，工會成員之性別比例亦相當分歧，其就雇主得否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之問

題，是否具有得以取代個別女性勞工之意願而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正當性，實非無疑。」企

業工會是否仍普遍具有代表性，恐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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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見以為，此一問題涉及我國目前工會發展之情形，與勞工個別協商能力的評估，各

產業有不同問題，無法簡化判斷。但追根究底，問題還是在於：當個別勞工沒有足夠的談

判能力對抗慣老闆時，以何種方式介入私法關係比較恰當？當第三方（如主管機關、工會

等）介入私法關係後，又該如何尊重當事人之自由意願？這個複雜的問題，應該比限制女

性夜間工作更難回答吧。 

六、結語 

釋字 807 雖然從性別平等切入限制女性夜間工作的問題，但除了性別平等外，還有其

他問題，諸如：需要限制勞工夜間工作嗎？還是交由市場經濟決定就好？再者，釋字 807 宣

告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即刻失效後，勞動條件應如何調整？是否影響雇主的營業自由與契

約自由？為何工會或勞資會議可以取代個別員工的同意？勞基法中「工會或勞資會議之同

意程序」之規定是否恰當？等問題，需要逐一探究，目前都還沒有定論，正足以驗證一件

事：沒有解決的問題永遠比已經解決的問題多得多！ 

 

 


